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关于推进

智慧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
为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，规范学院智慧课程的建设与管理工作，提升课程建设质量，特制定本标准。本标准适用于学院立项建设的智慧课程，仅验收通过的课程可获得学院经费资助，学院同时将其优先推荐申报校级及以上智慧课程、一流课程等相关立项。

一、建设内容
1. 提交《食品学院智慧课程建设申请表》，后期结题需提交建设总结报告。

2. 微课视频（5-10分钟），制作大于15节，涵盖课程全部知识点。

3. 大课视频（30-50分钟），制作1节。

4. 搭建智慧课程模块，需包含 AI 助教、知识图谱两大核心内容；其中知识图谱需涵盖基础图谱、问题图谱、目标图谱、层级图谱。
5. 申报课程须为食品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核心课程，且配有学科内正式出版的配套教材，教材使用年限需达到两年及以上。
6. 建设周期为1年。
7. 相关建设经费由学院统一与相关公司进行结算。
8. 相关建设课程通过验收之后，计入学院年终绩效进行奖励。
二、附则
1.《食品学院智慧课程建设申请表》详见附件1。
2.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学院将根据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实际需要适时修订。
3. 项目验收参照超星公司陕西智慧课程交付自查表开展建设自查工作。
4. 本标准由食品工程与营养科学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